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陇川县2018年至2020年脱贫攻坚项目库

（实施方案）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县情概况

陇川县地处云南省西部、德宏州西南部，与缅甸毗邻。全县国土面积1873平方公里，辖5乡4镇和1个农场，有68个村委会、5个社区、772个村民小组，总人口19.73万人，其中少数民族人口10.4万人，占总人口的53.8%。少数民族以景颇族、傣族、阿昌族、傈僳族、德昂族5种世居民族为主，全国近三分之一的景颇族和二分之一的阿昌族居住在县内，形成大杂居、小聚居的乡村形态。2020年1至9月，全县完成生产总值44.4亿元，增长12.5%，增速位列全省第2位、全州第1位；固定资产投资35.04亿元，增长7.4%；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5.41亿元，增长26.4%；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8.19亿元，增长0.9%；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.55亿元，增长8%；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亿元，下降4.4%；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17.02亿元，同比增长100.59%；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969元，增长3.7%；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059元，增长8.6%。

（二）贫困状况

陇川县是滇西典型的“少、边、山、贫”欠开发地区，部分景颇族聚居区还是“直接过渡”地区。改革开放以来，全县经济社会虽然取得了长足发展，但由于历史、地理、自然、经济以及各种落后因素，全县广大农村地区扶贫开发投入仍然严重不足，总体上贫困范围广、贫困程度深、发展基础差、自我发展能力弱，特别是山区、河谷地区、少数民族聚居区成为扶贫开发的“硬骨头”。2011年国务院扶贫办认定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，按照精准扶贫要求，2014年全县开展了对贫困人口的识别和建档立卡工作，经过多轮回头看和动态管理后，截至2020年11月全县有建档立卡贫困对象9079户34469人，贫困村35个均已脱贫出列。

（三）贫困退出情况

通过几年的努力，截至2020年10月31日实现了2个贫困乡、35个贫困村脱贫出列、9079户34469贫困人口全部脱贫，贫困发生率为零。

（四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主要致贫原因和主要帮扶措施

未脱贫贫困人口主要致贫原因有四方面：一是缺乏技术或资金，未能较好地培育经济增收产业；二是因病、因学、因残致贫；三是自身动力不足，生产积极性不高；四是缺乏劳动力。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，针对不同的致贫原因，因户因人施策，使贫困农户至少得到一项帮扶措施，确保贫困农户脱贫。2018—2020年，全县扶持资金286037.53万元，其中：产业就业扶贫工程75552.84万元；农村危房改造工程12469.9万元；教育帮扶工程1337.3万元；健康扶贫工程420万元；生态扶贫工程838.9万元；素质提升工程226.29万元；贫困村振兴工程193062.3万元；守边强基工程300万元；金融扶贫1830万元。通过帮扶，全县未脱贫全部能够实现稳定脱贫，已脱贫的贫困人口得到巩固。

二、驻村工作队情况

全县共有省、州、县驻村帮扶单位100家，其中省级单位3家（队员14人），州级单位24家（队员44人），县级单位73家（队员152人）。驻村工作队长（第一书记）68人。驻村扶贫工作队员共245人（驻村工作队员210人，大学生村官35人）。覆盖9个乡镇，68个村委会772个村民小组。

三、“两不愁三保障”措施

（一）两不愁

陇川县2017年人均可支配收入6744元，经走访调查，建档立卡9098户34137人全年口粮、四季衣物和冬季棉被有保障，吃穿不愁，没有“两不愁”尚未解决的农户。

（二）安全稳固住房

加快农村贫困人口安居工程建设，重点解决建档立卡贫困户、农村低保户、特困人员、贫困残疾人家庭的基本住房安全问题。按照抗震设防的标准，统筹规划贫困农户安居房建设，加快贫困农户危房拆除重建、修缮改造和巩固提升工程，在2018—2020年全部完成对贫困人口安全稳固住房建设工作，切实保障贫困农户住房及安全问题。
1.陇川县目前已无易地搬迁需求。

2.截至2019年底，经住建部门鉴定，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还有2591户需实施农村危房改造，需投入资金12469.9万元；其中拆除重建2043户，投资11854.5万元；加固改造548户，投资615.4万元。

（三）产业扶贫

围绕全县产业发展的总体部署，在继续抓好甘蔗、烟草的基础上，重点培育蚕桑产业。有条件的村委会，按照“一村一品”产业扶持原则，通过引进龙头企业、依托现有专业合作社，形成“龙头企业+专业合作社+基地+农户”的生产经营模式机制带贫。坚持以市场为导向，以产业化、现代化为主要抓手，以科技进步为动力，加快产业结构、产品结构、市场结构调整，优化产业发展布局，积极实施品牌战略，促进产业规模化、效益化发展。
1.发展特色种植业，以蚕棚建设、蚕桑、大棚蔬菜、坚果为主，计划投资24568.71万元。

2.发展特色养殖业，以养殖猪、牛、羊、鸡、水产、蜜蜂为主，计划投资2044.25万元。
3.创新产业发展模式，以村级集体经济组织、乡村旅游、发展扶贫车间、电商扶贫、资产收益扶贫为主，计划投资21044.59万元。

4.参与龙头企业或新型经营合作社，计划投资595.9万元。

5.产业设施项目，以产业基地道路建设、产业基地灌溉设施为主，计划投资22976.71万元。

6.其他（贵澳·陇川中缅国际大数据农旅扶贫产业园），计划投资4322.68万元。
（四）教育扶贫工程

全面贯彻教育优先发展战略，建立健全贫困家庭学生资助补助机制，实现教育均等化，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，绝不让一个贫困学生因贫辍学。全县认真落实控辍保学责任，确保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义务教育阶段无辍学人员，适龄人员入学达到100%。

1.村级义务教育，新建教学楼2项，计划投资350万元。

2.雨露计划，东西协作涉及建档立卡户2534户2534人，计划投资905.3万元。

（五）健康扶贫工程

进一步完善健康扶贫保障制度，继续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参保率100%的成果，实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。加大医疗救助力度，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和农村五保人员、低保人员全部纳入健康扶贫范围，通过实行先诊疗后付费、降低大病起付线标准、提高大病报销比例、民政救助二次报销、加大对突发重大疾病导致生活困难的贫困家庭临时救助力度、疾病救治全兜底等措施，确保贫困人口生病能够得到及时有效救治，有效解决因病致贫、因病返贫问题。

村级卫生院建设3项，计划投资420万元。

（六）生态扶贫

实施生态植被修复（清洁能源替代），涉及建档立卡户4000户12000人，计划投资838.9万元。

（七）素质提升工程
1.职业技能培训，涉及建档立卡户893人次，计划投资22.1万元。

2.实用技术培训，涉及建档立卡户14275人次，计划投资204.19万元。

（八）贫困村振兴工程

1.村组道路建设3852.923公里，计划投资63685.48万元。

2.村组动力电改造53.35公里，计划投资1565万元。

3.饮水安全巩固提升，项目涉及9078户，其中建档立卡34462人，计划投资14981.33万元。

4.小型农田水利设施，计划投资20646.16万元。其中高标准农田建设218450亩，计划投资18968.16万元；农田灌溉设施建设54.55亩，计划投资1678万元。

    5.村组通讯及网络建设，计划投资40万元。
6.村庄人居环境整治，计划投资29839.49万元。其中村内道路硬化2382.0915公里，计划投资13620.48万元；垃圾处理86项，计划投资2098.9万元；雨污设施1527项，计划投资1470.4万元；公厕建设8693个，计划投资1597.75万元；太阳能路灯1513盏，计划投资979.4万元；贫困户改厕改圈改院涉及建档立卡户2514户8978人，计划投资722.17万元；太阳能热水器建设1255户，计划投资239.21万元；村容村貌62项，计划投资8267.98万元；村庄人居环境整治14项，计划投资843.2万元。

7.党群科技文化场所建设267项，计划投资8988.91万元。

8.晒场、其它项目180项，计划投资53315.92万元。

（九）守边强基工程，计划投资300万元

边民互市贸易设施建设，计划投入300万元。

（十）金融扶贫
金融扶贫（小额信贷贴息），计划投资1830万元。

1.2018年计划发放扶贫小额信贷12200万元，涉及建档立卡户5000户，计划贴息610万元。

2.2019年计划发放扶贫小额信贷12200万元，涉及建档立卡户5000户，计划贴息610万元。

3.2020年计划发放扶贫小额信贷12200万元，涉及建档立卡户5000户，计划贴息610万元。

四、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

项目估算投资286037.53万元，其中2018年估算投资46836.51万元，2019年估算投资84861.23万元，2020年估算投资154339.79万元。

资金筹措：一是积极整合财政涉农资金；二是充分用好长江三峡集团帮扶资金、省烟草公司帮扶资金、东西协作扶贫资金等帮扶资金；三是积极引导企业、个人、社会等帮扶。

五、组织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

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为《陇川县脱贫攻坚项目库建设（实施方案）》实施领导小组，承担项目库建设的主体责任，负责组织、领导、协调项目库中项目实施，研究制定政策措施，确保各项目标任务落到实处。

（二）加强责任落实

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根据行业职责对乡镇报送项目的科学性、合规性、可行性进行论证，县整合办结合脱贫攻坚规划及资金计划，做好项目资金的监管和项目建设的指导、管理、督导等工作。

（三）加强公告公示

项目建设坚持做到事前公示、事后公告，通过公示牌（栏）、网络等方式进行公示。建立群众参与的工作机制，保障群众知情权、参与权、表达权和监督权，尊重群众意愿、听取群众意见，项目确定后及时告之群众。村级实施的项目，由村民代表作为义务监督员进行全过程监督。充分发挥12317扶贫监督举报电话作用，畅通监督渠道。

（四）资金保障措施

积极争取上级财政性资金项目支持，加大支农、扶贫投入力度。加快建立财政扶贫资金增长机制，切实用好整合资金、集团帮扶资金、东西协作扶贫资金，采取多种措施充分引导个人、团体、企业支持帮扶，鼓励支持社会参与帮扶，合理使用政策性扶贫贷款，以项目库为平台，集中力量合力攻坚，确保项目库项目顺利实施。

（五）强化后续管理

建立健全脱贫攻坚项目各项后续管理制度。一是完善村规民约，规范村民乡风文明行为；二是建立项目管理制度，多措并举，落实责任，制定切实可行的项目管理办法；三是建立到村到户后续项目管理责任制度；四是建立产业项目利益分配管理办法等。

（六）强化年度评估和方案修订

建立脱贫攻坚项目年度评估和方案修订制度。确实开展项目库建设项目年度绩效评估，综合资金到位进展、项目实施效果、市场变化影响等因素，检验项目的建设成效，实行项目建设综合评价、动态管理，并及时进行调整修订，严格上报审批程序，最大限度地确保资金安全，提高脱贫攻坚时效，认真落实政策、资金和项目，促进贫困村顺利实现脱贫退出的目标，贫困人口尽快脱贫出列。

附件：陇川县2018-2020年项目库项目清单（2020.11.17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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